[bookmark: _GoBack]赣榆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关于选聘
法律顾问的公告

为全面贯彻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不断提升榆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依法工作能力，根据国家和省、市关于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有关要求，现面向社会公开选聘法律顾问。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聘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2.合法成立登记的律师事务所，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专业技术能力及长期履约能力；
3.严格遵纪守法，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行业协会的行业处分，诚信守纪，能够独立、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从事法律服务；
4.具有5年以上执业经验、专业能力较强，且熟悉与工作职责相关的法律法规；
5.须履行服务合同约定义务，按要求完成交办的工作任务；
6.不存在执业冲突。
二、工作职责
1.提供日常法律咨询，对招投标文件、合同进行审查并出具意见；
2.参与规范性文件的起草、论证，评估工作；
3.为重大决策、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出具法律意见（建议）书；
4.参与政府信息公开、信访案件答复，提出法律建议；
5.接受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涉及民事、经济、行政争议或其他重大纠纷等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执行活动；
6.协助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供法律培训；
7.办理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
三、服务期限及费用
服务期限为1年，合同到期后，可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协商续聘。法律服务费用每年5万元。
四、申报要求
1.竞聘须以律所名义申报，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竞聘申报材料须由律所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律所公章。
2.申报材料应当真实准确，简洁明了、突出重点，具体包括：《法律服务单位申报表》《法律服务团队基本情况表》。
3.竞聘单位的申报材料电子版发送至邮箱：gyzrzyjfgk@163.com。请注明“赣榆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法律顾问申报表”，并标注律所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
4.赣榆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根据律所基本情况、以往业绩、服务团队构成、承诺工作量及值班律师面试等情况进行考察评选。
5.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2月10日。申报材料一经提交概不退回，未入选者不再另行通知。
联系人：法规科，联系电话：0518-86239610

附件：1.《法律服务单位申报表》
2.《法律服务团队基本情况表》


连云港市赣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6年1月28日





















附件1
赣榆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法律服务单位申报表
律师事务所名称（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登记注册地址
	
	律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证号
	

	成立时间
	
	律师事务所
组织形式
	

	律师事务所
执业人数
	
	服务团队
负责人姓名
	

	服务团队
成员姓名
	

	律师事务所总体情况及专长简介
	（可另附纸）

	获得
主要荣誉
	（可另附纸）

	律师事务所提供政府法律顾问服务情况简介
	（可另附纸）

	律师事务所及本所律师正在或即将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情况
	

	律师事务所办理行政诉讼案件情况介绍
	（可另附纸）

	律师事务所开展行政法律业务情况简介
	（可另附纸）

	近3年受到行政处罚、行业处分情况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    话
	 

	
	通信地址
	 

	
	电子邮箱
	 

	备注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属实。

                              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法律服务团队基本情况表
律师事务所名称（盖章）：            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人签字：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近期免冠
证件照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称
	 
	

	学历
	
	专业
	
	研究专长
	
	

	身份证号
	
	团队负责人  团队成员

	毕业院校
	
	工作地址
	

	资格证书
	 
	证书编号
	

	联系方式
	电话/手机
	 

	
	通信地址
	 

	
	电子邮箱
	 

	工作经历
	（可另附纸）

	获得主要
荣誉
	（可另附纸）

	兼职情况
	（可另附纸）

	受到刑事处罚、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律师协会行业处分情况
	

	备注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属实。
签字：
           年  月  日
	以上承诺信息属实。
团队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